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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15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及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选举产生了
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通过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
五届监事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自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
任职期限分别至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
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
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4年11月15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丁建文

先生、林常青先生、周丰良先生、丁婷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万平女士、王先酉先
生、张颖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上述人员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为自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0月 30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42）。

（二）董事长选举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11月 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长的议案》，同意选举丁建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职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选举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11月 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董事会选举产生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具体情
况如下：

1、战略委员会：丁建文先生（主任委员）、王先酉先生、周丰良先生；
2、审计委员会：万平女士（主任委员）、张颖先生、丁婷女士；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王先酉先生（主任委员）、万平女士、林常青先生；
4、提名委员会：张颖先生（主任委员）、王先酉先生、丁建文先生。
公司各专门委员会均由公司董事组成，其中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中独立

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审计委员会委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由独立董事万平女士
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万平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一）监事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4年11月15日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通过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段小霞女士、

郎俊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2024年11月7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贺宜，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公司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8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45）。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0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

（二）监事会主席选举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11月 15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

会主席的议案》，监事会同意选举段小霞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职期限自本次监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11月 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议案》，同意聘任丁建文先生为总经理，聘任林常青先生、周丰良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龙
坤祥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袁绘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上述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已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查
通过，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事项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董事会秘书袁绘杰先生已参加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任前培训并完成测试，取得了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上
述人员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
定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
戒，不存在其他违法违规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丁建文先生、林常青先生、周丰良先生的简历请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0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
龙坤祥先生、袁绘杰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四、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11月 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邹建强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邹建强先生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要求，符合《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其简历详见附件。

五、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街道茯苓路26号爱威医疗科技园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邮政编码：410208
联系电话：0731-89715453
电子邮箱：aveir@c-ave.com
六、换届离任人员情况
公司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阳秋林女士、胡型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王翔先生不再担任公

司董事；王晓东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上述董事、监事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
和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对上述人员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附件：
财务总监简历
龙坤祥先生，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会计学学士。1997年7月至2004年5

月担任衡阳电缆厂会计；2004年5月至2006年11月担任北汽福田长沙汽车厂财务部主管师；2006年
11月至2008年10月担任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成本科科长；2008年10月至2011年6月担任安
徽山河矿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1年6月至2012年2月担任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科长；2012年2月至2019年8月担任公司财务部经理；2019年8月至今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简历
袁绘杰先生，199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金融学硕士。2016年12月至2024年9

月历任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华南总部高级经理、副总裁 ；2024年9月进入爱威科技工作。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邹建强先生，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金融学硕士。2000年7月至2001年4

月担任中国建设银行长沙长岭支行信贷专员；2001年4月至2008年4月担任湖南湘能许继高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2008年4月至2011年3月担任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经
理；2011年3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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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街道茯苓路26号公司319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1
11

34,955,62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4,955,628
51.9569
51.956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会议表决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2、召集和主持情况：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丁建文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代行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的丁建文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1

1.02

1.03

1.04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丁建文先生为第
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林常青先生为第
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周丰良先生为第
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丁婷女士为第五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得票数

34,911,438

34,911,450

34,911,438

34,911,437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9.8735

99.8736

99.8735

99.8735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2、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2.02

2.0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万平女士为第五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张颖先生为第五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王先酉先生为第
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得票数

34,911,436
34,911,438

34,911,43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9.8735
99.8735

99.8735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3、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段小霞女士为第
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郎俊先生为第五
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的议案

得票数

34,911,436

34,911,43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9.8735

99.8735

是否当选

是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1

1.02

1.03

1.04

2.01

2.02

2.03

3.01

3.02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丁建文
先生为第五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林常青
先生为第五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周丰良
先生为第五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丁婷女
士为第五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万平女
士为第五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张颖先
生为第五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王先酉
先生为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段小霞
女士为第五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郎俊先
生为第五届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628,581

1,628,593

1,628,581

1,628,580

1,628,579

1,628,581

1,628,579

1,628,579

1,628,577

比例（%）

97.3582

97.3589

97.3582

97.3582

97.3581

97.3582

97.3581

97.3581

97.3580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和非职工代表监事的投票方式，所

有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
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议案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方韬宇、黄雨心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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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召开情况
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15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本次会议由段小霞女士主持，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
会议的通知、召开及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段小霞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

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002614 股票简称：奥佳华 公告编号：2024-55号
债券代码：128097 债券简称：奥佳转债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

称“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于2024年10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以公告方式发出。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 11月 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1月15日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15日9:15～15:00任意时间。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湖里区安岭二路31-37号8楼会议室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邹剑寒先生因公出差，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副董事长李五令先
生主持。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出席的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289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共274,644,456股，约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44.0505%。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有1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45,236,559股，约占公司总

股份数的39.3338%。
（2）网络投票情况：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共有 279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9,407,897 股，约占公司总股份数的4.7168%。
（3）委托独立董事投票的股东共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0股，占本公司总股数的0.0000%。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74,270,4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38%；反对246,7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9%；弃权127,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32,105,66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8485%；246,7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99%；127,2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16%。

（二）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子公司提供2025年度融资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73,915,9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48%；反对546,5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0%；弃权18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31,751,16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7571%；546,5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29%；181,9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00%。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外汇套期保值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74,248,6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59%；反对253,0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1%；弃权14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32,083,86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7814%；253,0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92%；142,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94%。

（四）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74,252,5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73%；反对254,2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6%；弃权137,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32,087,76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7934%；254,2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29%；137,6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37%。

（五）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273,971,5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50%；反对532,79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0%；弃权140,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31,806,76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9283%；532,7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404%；140,1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13%。

本次会议议案内容详见 2024年 10月 30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第六届监
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及其内容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2、律师姓名：黄臻臻、王笑琦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1月15日

关于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2024）天衡（意）字第224号
致：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

称“本次股东大会”）于2024年11月15日召开。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公

司的委托，指派黄臻臻律师、王笑琦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
会规则》”）和《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对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进行
验证，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于 2024年 11月 15日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的资格进行了审查，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过程进行
见证，并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

律师声明事项：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
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提案内容以及这些提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假定公司提交给本所律师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有关人员的身份证
明、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等）是真实、完整的，该等资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为真实，
授权书均获得合法及适当的授权，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公告，并依法对本所出具的法律意
见承担责任。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本法律意
见书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负责人和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印章后生效。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
四份，无副本，各正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与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有关的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1.2024年10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决议召集召开公司2024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于2024年10月30日在《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

《会议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召开方式、召开时间、召开地点、会议出席对象、会议
审议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登记事项、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等事项。2.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4年 11月 15日下午 14:30在厦门市湖里区安岭二路 31-37
号公司八楼会议室如期召开。公司董事长邹剑寒先生因公出差，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副董事长李五
令先生主持，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与《会议通知》载明的内容一致。3.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及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15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2）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2024年11月15日9:15-15:00。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内容与公告一致，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1.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根据《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
会有权召集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2.根据《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11月11日。经本所律师查验：

（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共计10名，持有公司股份共计245,236,559股，约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9.333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本所律师现场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根据《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前述人员均有
出席或列席公司股东大会的资格。

（2）公司就本次股东大会同时向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平台。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共计279名，持有公司股份共计29,407,897股，约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4.7168％。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验证其身份。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核
查，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相
关出席会议股东符合资格。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并且与召

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通知》载明

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采用记名投票方式现场进行了
表决。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及本所律师参加计票、监
票。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合并统计结果。

（二）表决结果1.经统计，《关于2025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为：274,270,459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8638%；246,7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 0.0899%；127,2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463%。表决
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32,105,668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98.8485%；246,7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7599%；127,200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3916%。2.经统计，《关于为公司子公司提供2025年度融资担保额度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为：具体表决
结果为：273,915,959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7348%；546,597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990%；181,9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0.0662%。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31,751,168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97.7571%；546,5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6829%；181,900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5600%。3.经统计，《关于 2025年度外汇套期保值计划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为：具体表决结果为：274,248,659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8559%；253,0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921%；142,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520%。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32,083,868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98.7814%；253,0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7792%；142,700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4394%。4.经统计，《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为：具体表决结果为：274,252,559股赞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8573%；254,2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926%；137,6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501%。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32,087,768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98.7934%；254,2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7829%；137,600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4237%。5.经统计，《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为：具体表决结果为：273,971,559股赞
成，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7550%；532,7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数的0.1940%；140,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510%。表决结果：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31,806,768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的97.9283%；532,79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6404%；140,100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4313%。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

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孙卫星

经办律师：黄臻臻
王笑琦

2024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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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77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公告编号：2024-68号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管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钱静女士递交的书面辞
职报告，钱静女士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钱静女士将不再担任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董事及高管职务。钱静女士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业务正常运作，其辞职报告自送
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补选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钱静女士当选为公司股
东代表监事。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钱静女士持有公司101,000股股份，仍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管理其所持公司股份。

钱静女士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管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
积极作用，公司及董事会对钱静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002377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公告编号：2024-69号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5日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5日14:00；
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

15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1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东湖开发区武大园三路八号国创集团办公楼二楼四号会议室；
（3）股权登记日：2024年11月8日；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高攀文女士；
（7）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227人，共计代表股份198,437,093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1.6557%。其中：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人，代表股份192,428,2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24人，代表股份6,008,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57%。
（2）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

林迪、余彦霖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1,031,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696%；反对 576,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126%；弃权 21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78%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1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8010%；反对 576,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59%；弃权216,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030%。

2、审议通过《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包含5个子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01 非独立董事陶春风
总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 194,386,35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5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1,958,0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2.5866%。
表决结果：陶春风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2 非独立董事陶钱伟
总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 193,446,2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849%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1,017,9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6.9408%。
表决结果：陶钱伟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3 非独立董事黄振华

总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 193,446,1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8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1,017,8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6.9395%。

表决结果：黄振华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4 非独立董事严先发
总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 193,316,13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194%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887,8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4.7757%。
表决结果：严先发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5 非独立董事张超亮
总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 193,332,59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276%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904,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5.0496%。
表决结果：张超亮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包含2个子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3.01 独立董事李锐
总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 193,366,3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447%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938,0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5.6111%。
表决结果：李锐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02 独立董事岳建萍
总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 193,363,72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4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935,4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5.5678%。
表决结果：岳建萍女士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审议通过《关于补选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包含2个子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4.01 股东代表监事沈升尧
总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 193,338,21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305%。
表决结果：沈升尧先生当选为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4.02 股东代表监事钱静
总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 193,331,74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272%。
表决结果：钱静女士当选为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林迪、余彦霖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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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补选董事、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10月 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召开第七届监事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并提请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董事辞职及补选董事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62号）、《关于监事辞职及补选股东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64
号）。

2024年11月15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及《关于补选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陶春风先生、陶钱伟先生、黄振华
先生、严先发先生、张超亮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李锐先生、邱建萍女士当选为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沈升尧
先生、钱静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
监事会任期届满止。

任职生效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得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简称：*ST金科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24-139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11月 1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11月15日16:00，会期半天；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11月15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15日9:15-15:00。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因董事长有重要公务无法到会主持会议，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
定，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由公司董事陈刚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合计 2,277名，代表股份数 382,400,707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7.1614%。其中现场参会股东2名，代表股份数1,409,2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264%；通过网络
投票股东2,275人，代表股份数380,991,50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7.1351%。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
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1、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55,736,174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3.0271%；反对：22,264,633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5.8223%;弃权:4,399,9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1.150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6,972,04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1.4361%；反对：22,264,6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5.5007%；弃权：4,399,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3.063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本议案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2、律师姓名：王卓律师、黄啸律师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简称：*ST金科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24-138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诉讼

及仲裁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因司法机关送达流程影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存在未收到、或延迟收到部分法律文书的情况。
因本公告涉及部分案件尚在诉讼或仲裁进展过程中，对公司利润金额的影响尚不确定。

公司与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的重整申请已被法院裁定受理，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管理人已向相关法院
送达函件，函请其依法中止执行、解除保全。公司将持续密切关注案件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
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诉讼、仲裁情况进行了统计，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截至目前，除已披露过的诉讼、仲裁案件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收到的新增诉讼、仲裁案件金额

合计9.73亿元（上述诉讼、仲裁的案件涉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商品房销售
合同纠纷、合资合作合同纠纷、劳动争议等类型），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7.74%。其中，公
司控股子公司作为原告起诉的案件涉及金额41.23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或第三人的案
件涉及金额9.72亿元（其中包含公司作为被告或第三人的案件涉及金额0.28亿元、重庆金科作为被
告或第三人的案件涉及金额94.06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收到的新增案件中，进入执行阶段的案
件金额合计为84.1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02%，详见附件《新增诉讼、仲裁执行案
件情况表》。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将通过努力谈判、积极应诉等方式推动各项纠纷的解决；同时，受送达流程影
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亦存在未收到、或延迟收到相应法律文书的情况。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未披露的单项涉案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不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
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利润金额的可能影响
截至目前，上述诉讼、仲裁案件部分尚在进展过程中，鉴于诉讼或仲裁结果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上述案件对公司利润金额的影响尚不确定，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会
计处理。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能妥善解决上述案件，存在和解的可能；如未能妥善解决，则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被诉案件涉及相关资产可能存在被动处置的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后续进展，积极做
好相关应对工作，依法依规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附件：新增诉讼、仲裁执行案件情况表

序
号

单笔涉案金额1000万元（含）以上案件

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案件

-
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

-
单笔涉案金额1000万元以下案件

公司及重庆金科单笔涉案金额1000万元以下案件

除重庆金科外的其他控股子公司单笔涉案金额1000万元以下案件

申请执行
人 被执行人 诉讼/ 仲裁 类

型

受 理 法
院 /仲 裁
委员会

案号
标 的 金

额
（万元）

-
84.14

状态

执 行
中

证券代码：000863 证券简称：三湘印象 公告编号：2024-046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会议召开时间：
（1）会议时间：2024年11月15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4年 11月 15日 9:

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2024年 11月 15日 9:15-15:
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杨浦区逸仙路333号湘海大厦12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许文智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76人，代表股份总数557,659,3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7.231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4人，代表股份总数163,121,7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为13.815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72人，代表股份总数394,537,5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3.415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69人，代表股份总数3,770,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为0.319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1人，代表股份总数 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为

0.000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68人，代表股份总数3,770,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为0.3193％。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提案详细表决情况如下：
1、议案名称：关于解除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同意

股数
（股）

556,913,740
3,032,500

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9.8663
80.4334

反对

股数
（股）

636,700
628,800

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1142
16.6782

弃权

股数
（股）

108,900
108,900

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0195
2.8884

2、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同意

股数
（股）

556,733,540
2,852,300

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99.8340
75.6538

反对

股数
（股）

759,300
751,400

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1362
19.9300

弃权

股数
（股）

166,500
166,500

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0.0299
4.416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二）律师名称：丁淑敏、李若晨；
（三）结论性意见：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001914 证券简称：招商积余 公告编号：2024-56
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更名
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简称：中航物业）根据业务发展需要，更名为“招商积余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简称：积余物业），并于近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具

体信息如下：

1、名称：招商积余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205202K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住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华航社区华富路1004号南光大厦2层B段201室

5、法定代表人：王新里

6、注册资本（万元）：5000
7、成立日期：1992-03-25
8、营业期限：自1992-03-25起至2037-03-25止

9、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物业管理；房地产经纪；自有房屋租赁；市政工程管理、绿化工程、环

境卫生、生活网点、餐饮企业、酒店、公园、游览景区等提供管理服务；空调、水电、机电设备的上门安

装、上门维修、上门保养；房屋上门装修、维修；企事业单位的后勤管理服务；会议、礼仪的策划和咨询；

物业管理软件的开发；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经营电子商务；家政服务；收送

干洗衣物；日用百货、初级农产品、电子产品、金属材料的销售；汽车租赁；票务代售；清洁服务；会务服

务；从事四害防治工作；白蚁防治服务；建筑物修缮；人力资源管理；外墙清洗，住房租赁；普通货物仓

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航空运营支持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医院

管理；病人陪护服务；护理机构服务（不含医疗服务）。装卸搬运；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

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消防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许可经营项目：人力资源管理。废旧物资回收（由分支机构经营，执照另行申办）；机动车辆停放

服务（由分支机构经营，执照另行申办）；车队、车辆管理与服务（由分支机构经营，执照另行申办）；劳

务派遣；餐饮服务；预包装食品零售（由分支机构经营，执照另行申办）；食用油、烟、酒类销售（由分支

机构经营，执照另行申办）；国内旅游（由分支机构经营，执照另行申办）；KTV（由分支机构经营，执照

另行申办）；酒吧（由分支机构经营，执照另行申办）；提供棋牌服务（由分支机构经营，执照另行申办）；

代驾（由分支机构经营，执照另行申办）；健身（由分支机构经营，执照另行申办）；保健按摩服务（由分

支机构经营，执照另行申办）；美容美发（由分支机构经营，执照另行申办）；汽车保养美容（由分支机构

经营，执照另行申办）；公司物业管理范围内的保安服务；供暖供热；机动车停车场管理；绿化养护；城

乡市容及设施设备管理；水资源管理；园林景观管理；外墙清洗；安防设备；消防设备的上门安装、上门

维修；五金电料的销售；餐饮配送服务。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特此公告

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1月16日


